


相关方安全环保管理协议（施工/设备安装项目）

甲方：宝鸡合力叉车有限公司                签订地：宝鸡市宝福路127号
乙方：                                    协议编号：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规范乙方在承接施工、进入甲方从事技改项目设备安装、设备设施维修、土方、建筑、房屋维修、道路维修及其他工程项目时的安全、环保行为，确保宝鸡合力叉车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进行，确保进入甲方区域的劳务服务和委外加工单位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甲、乙方双方充分协商，就乙方在甲方施工期间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双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双方安全生产、环保监督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应相互配合，支持安全环保工作的检查和落实。乙方不得拒绝、阻扰甲方监督管理工作。双方必须严守双方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二、甲方的权利、职责、义务

1.乙方人员进入施工（检修、劳务）现场之前，甲方应告知乙方本单位相关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2.甲方有权对乙方安全生产进行监督，对乙方的违规、违章行为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造成甲方损失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 

3.甲方对乙方进行安全环保检查时，有权向乙方询问有关安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阅有关安全措施资料，指导或提出安全、环保意见和建议。  

4.甲方对乙方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权责令乙方立即整改、排除。乙方拒不执行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与乙方之间的相关业务合同的履行。  
5.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安全、规范的施工、劳务作业现场（建筑施工现场为乙方管理的由乙方负责）。  

6.甲方在乙方入场前应确定乙方的安全作业资质是否合法合规，并对乙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同时做好培训记录。 

7.甲方负责对乙方进入公司人员、车辆、物资的门卫管理，乙方进入公司人员应听从公司后勤保卫科及各部门（车间）现场管理人员的安排管理。

三、乙方的权利、职责、义务 

1.乙方人员要严格遵守甲方的安全管理规定，并服从甲方安全生产与环保管理人员的管理要求。乙方应为进入甲方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工伤保险。乙方未对进入甲方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购买工伤保险的，乙方人员发生工伤的，由乙方承担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相关费用。如乙方人员涉及到职业危害作业的，应当为作业人员配备职业健康防护用品，并按照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做好职业体检等工作。
2.乙方人员应当遵守甲方规章制度，接受甲方安全检查、监督，对违反甲方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及规定的行为，乙方应当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3.乙方应具有安全管理组织体制（对特种作业的项目，乙方必须出具有效的资质证书），在承接、进入甲方从事劳务服务、维修维保、送货、配货及其他劳务期间，乙方全面负责项目的安全、现场、消防工作，甲方负监督责任。

4.乙方人员进入甲方现场前，必须到甲方办理入厂手续。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甲方工作区域，否则所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主体安全生产责任。  

5.乙方各类作业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安全技术素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准上岗，所使用的特种作业设备必须取得有效的特种作业设备强制安全检验合格证，方准现场使用。  

6.乙方人员在作业期间应当接受甲方的安全环保监督检查，经查证存在安全与环保隐患的，乙方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或纠正。  

7.乙方人员在甲方作业期间，必须按工种需要正确穿戴好劳保安全防护用品，同时应严格遵守甲方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8.乙方管理人员在员工作业前应先熟悉现场，并对所处区域的作业环境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预防措施给员工进行交底，同时对使用的设施设备等，负有认真检查和确认的义务，严禁设施、设备等带病作业，否则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9、乙方在作业期间如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和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重大危险源作业、有毒有害、受限空间、高处作业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临近输油（气）管线作业、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等危险作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根据危害风险制定作业方案、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履行相关内部审签手续，查验作业人员相关职业资格证件；确认现场作业条件符合安全作业要求；按照规定配备安全设施、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确定专人现场统一指挥和监督；危险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并经双方签字确认等其他规定。

10.乙方人员在作业现场不得擅自动用或操作甲方的设备和机具，否则视为违约，因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

11.施工现场的安全控制由乙方单位负责人负责，平时进行安全检查，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施工过程中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进行控制。乙方应严格按照安全施工要求进行施工，杜绝强令员工冒险作业和违章作业现象出现。
12.乙方人员凡危险作业必须经过甲方书面审核批准，乙方在作业中应严格落实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并派专人安全监护。若乙方违反上述义务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主体安全生产责任。 

13.乙方在作业期间自备的设备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如需借用（租赁）设备、工器具，应保证设备、工器具符合安全要求。

14.乙方作业期间的用电，必须取得甲方装备部书面审批同意，将电源接入其作业场所的总配电箱，必须有防止影响上一级电源的过流断路保护，乙方不得私自拉接电源。  

15.乙方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区域进行施工作业，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专业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办理相关的审核审批手续，乙方必须提前将安全预防措施报送甲方在危险区域范围内的单位和甲方安全环保部门、消防管理部门的审核。 
16.乙方人员在从事劳务服务、维修维保、送货、配货及其他劳务时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由乙方负主体责任。 

17.乙方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事故的责任主体为乙方。乙方承诺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上报，不得隐瞒不报。同时，乙方承诺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作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承担安全责任和因此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损失。

18.乙方如将项目转包、分包的，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该责任与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19.乙方应遵守甲方现场环境管理要求，在甲方现场产生的少量固废应就近分类存放于指定的垃圾分类箱。乙方未按要求进行固废分类存放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承担甲方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备注：本条违约金额度由签订本协议的部门与相关方协商确定）
四、附则

1.本协议与双方所签订的相关业务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项目结束后，本协议自行终止。但该项目结束后，乙方又继续承担维保、整修义务的，本协议继续有效。

3.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协议书签订部门、乙方各一份，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协议书签订部门应及时将安全环保协议书签订情况向安全环保部门报备，并负责将安全环保协议书和施工等主体合同一同存档。

4.违约责任：

(备注：本条违约责任由签订本协议的部门与相关方协商确定)
5.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处理。可以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发生争议，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合同签订地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甲  方（盖章）：宝鸡合力叉车有限公司   乙  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    期：                          日   期：


